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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路径选择 *

——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切入

刘仁文  雷达

[ 摘 要 ] 由于网络技术的纵深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呈现野蛮式增长，尤其

是在黑灰化产业的催生下，帮助行为在整个犯罪生态圈内作用凸显。因果关系具有作为帮助犯

归责脊梁的意义，而单独犯因果关系在心理因果关系、中立帮助行为认定等方面面临适用困境，

因此仍需回归到帮助犯性质和处罚根据本源性问题的探讨。在此要求下，正犯结果促进说具有

相对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基础，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形成帮助犯因果关

系的认定路径：在客观上，帮助行为必须能够促进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化；在主观上，帮助者

需“明知”正犯行为及可能出现的犯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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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成为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又一新型网络犯罪，链条式特征使其成为“发案最多、

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1〕。为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

现全链条综合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两高一部”接连印发多个专门性法律文件，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帮助行为的相关规定予以明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随后颁行，再次强调

提升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惩治与打击力度。可以说，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基本规则已

经具备，但仍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具体内容。其中，因果关系作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认定的核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刑法的立体分析与关系刑法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19AFX007) 的阶段性成果；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究项目“涉罪合同效力的民刑一体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MFXH012）的阶段性成果。

〔1〕董凡超：《公安部公布五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载《法治日报》2022 年 5 月 12 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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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认定思路尚显模糊。而在帮助犯语境下，单独犯因果关系认定路径陷入适用困境，因以条件

公式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具体体现在无法妥当解决心理因果关系和中

立帮助行为两类重要问题。本文尝试从帮助犯的基础理论入手，遵照从一般原理到具体应用的逻辑

顺序，在明确帮助行为入罪原理的基础上，衡量不同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路径的利弊得失，最终选

择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立场，并将其付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具体实践，期望为解决帮助犯因果关

系的认定难题贡献一隅之力。

一、问题缘起：帮助犯视域下单独犯因果关系的适用困境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然成为侵害公私财产安全和其他重要法益的主要犯罪类型，“在刑事

案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稳定”〔2〕。电信网络诈骗多涉及网络新业态、

新模式，与网络技术的高度融合促使电信网络诈骗呈现链条化式的野蛮生长，上下游关联犯罪间分

工精确、职责分明，诈骗行为人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征，实现犯罪目的、

增加犯罪所得、扩大社会危害性。在多个行为集合而成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行为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经成为整个诈骗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目前学界对本罪

研究的“井喷式”增长趋势，一方面说明帮助行为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揭示对尚未独立设罪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研究的相对匮乏。对电信网络诈骗中成立共

犯但尚未独立化的帮助行为仅限于附带性解读，囿于帮助犯本身处于辅助地位，加之与共同犯罪融

合的复杂性，既有理论更多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进行相对宏观的理论建构。由此，

本文将目光聚焦在尚未独立设罪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助行为，集中讨论此类帮助行为因果关系

的认定路径。

（一）现实之维：类型化案件背后单独犯因果关系的认定障碍

既有理论宏观性建构的明显不足就在于忽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因此缺乏与实践相啮合的理论

指导方法。审判实践既是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最终目的。理论研究不仅要理解实践、反思实践，

更要支撑实践。下文将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借助三种类型化案件，窥探实务中帮助犯因果关

系认定所面临的疑难问题。

首先，在第一种类型化案件中，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其提供改号

软件、互联网平台、移动终端接入等物理性技术支持或服务。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正是在上述行为的

助力下，通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网络聊天等方式成功骗取钱财。在该类型案件中，如果缺少行

为人所提供的技术工具或服务，正犯将无法顺利实现犯罪目的，行为人的帮助行为与诈骗犯罪结果

之间满足“如无前者，即无后者”的条件公式，就此可以肯定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

故在物理性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问题上，以条件公式为核心的单独犯因果关系认定方法仍然奏效。

其次，在第二种类型案件中，行为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实施以前，已与正犯达成共谋，商定

在成功骗取财物后，帮助其转移或提取赃款，以牟取非法利益。行为人利用所持有的大量银行卡、

账户信息等在各地银行 ATM 机上为诈骗团伙取款或转账。针对此类“事前共谋、事后帮助转移与

处置赃款的行为”进行分析，在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此类行为仅表现为心理上的

加工，即强化或维持正犯的行为意志，这与条件公式所坚持的广义上的因果概念，亦即物理性的因

〔2〕刘仁文、邹玉祥：《完善立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载《检察日报》2021 年 11 月 19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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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性质〔3〕不同，故按照条件公式，也便无法肯定心理上的帮助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最后，在第三种类型案件中，行为人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具有客观中立特征，在客观上常常表现

为社会所能允许的日常或业务行为，但偶然与正犯行为相结合对犯罪结果起到了加功作用，如开发

共享软件、提供房屋出租、提供餐饮服务等。观察该类行为效果，并未达到条件公式所要求的“没

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结果”〔4〕的程度，也就无法肯定这类中立的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综合分析上述三类案件，除第一种类型外，其余两类中的帮助行为因无法满足单独犯因

果关系中的条件公式，因果关系被否定，从而可能不被认为具有刑事可罚性。显然所得结论并不适当。

因此本文认为，在帮助犯情境下，单独犯因果关系认定路径面临适用困境。尽管，我国刑法理论上

已出现条件说、原因说、合法则性条件说等不同论述，但都是以“条件公式”为基础在判断标准上

进行的改良与修正，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适用难题。

（二）理论之维：单独犯与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差异性

按照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帮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到辅助作用的犯罪参与人，被狭义共犯

包含，与教唆犯并列。相较主犯而言，帮助犯处于从属地位。正因为此种地位上的依附性，作为犯

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因果关系认定势必也应当从属于正犯（单独犯），即采取与正犯统一的因果

关系认定路径。不可否认，单独犯与帮助犯是由行为和结果要素构成，二者在组成要素上体现一定

的相似性，但犯罪并不是像水在化学上由氢气与氧气简单相加而成〔5〕。规范刑法学之所以在共同犯

罪体系内部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两种主体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无法进行一体化认定。正是由

于正犯和帮助犯在体系结构上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二者因果关系的认定路径。

除帮助犯与正犯本身的异质性外，本文所讨论的帮助犯因果关系也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结

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帮助犯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可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当帮助犯对正犯

行为加以援助时，以帮助犯的立场来看是一个“结果”，当正犯实施犯罪行为以致出现犯罪既遂，

则是另一个不同“结果”。质言之，帮助行为同时引起了有利于正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帮助

结果，以及正犯的实行行为引起共同犯罪的结果，即双重因果关系性。〔6〕其二，电信网络诈骗帮助

犯与造成公私财产损害的犯罪结果之间是以正犯行为为媒介，帮助行为也只能通过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的正犯行为促进犯罪结果的发生，从而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即因果流程的间接性。其三，帮

助行为类型不仅包括实体、物理性的帮助，如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

等工具、技术服务，也存在心理性的帮助，理论上可具体分为“受认识性心理影响的技术性助言与

受意欲性心理影响的狭义心理性帮助”〔7〕两类。受帮助行为类型的影响，因果关系也随之呈现出样

态的复杂性。显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帮助犯具有有别于单独正犯的不同侧面，如果固守

帮助犯和单独犯统一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不仅会模糊帮助犯与正犯的界限，导致罪责刑失衡，更

会导致具体犯罪刑罚处罚范围认定的失当。

除上述因素外，单独犯因果关系也并非完美。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论是以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

因果关系为主要内容〔8〕，并以条件公式为基础展开的因果关系讨论。条件公式是以等价理论为核心，

〔3〕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7 页。

〔4〕付立庆：《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2 页。

〔5〕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有斐阁 1972 年版，第 87 页。

〔6〕陈兴良：《论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1991 年第 6期，第 22-23 页。

〔7〕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34 页。

〔8〕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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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条件对结果都具有等值性，这便无法精确区分造成侵害结果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同时，

条件公式实际上只能指出已经被说明了的因果关系，即在答案不证自明的前提下运用这个公式得出

结论。〔9〕当面对电信网络诈骗此类多种行为复合生成的犯罪时，各个犯罪参与行为样态变化多端，

对侵害结果造成的影响捉摸不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并非能够轻易得到，这

时条件公式是失灵的。

综上，单独犯因果关系与帮助犯不具有适配性。毋庸置疑，因果关系乃是行为人承担犯罪既遂

刑事责任的前提，“具有构成要件上的重要性”〔10〕，对共同犯罪中各参与人的责任认定起决定性作用，

在多人共同参与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帮助犯因果关系更是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为解决现

实与理论中的疑难，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条契合帮助犯特殊性的判定路径。下文试从帮

助犯的基础理论出发，以确保所选路径不偏离帮助犯的本质，以期望纾解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

二、理论基础：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中入罪原理的明确

观察法律文本，帮助犯与单独犯不同，未被《刑法》分则特定化和类型化；帮助犯也与教唆犯不同，

现行《刑法》并未明确帮助犯的概念。我国对帮助犯的规定仅体现在《刑法》第 27 条，该条简单述

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按照本条规定，从犯实际涵括了按照犯罪行

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的帮助犯，但又不限于帮助犯，还包括在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11〕如何将帮助犯从《刑法》第27条所规定的“从犯”概念中剥离尚未言明，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到辅助作用的部分从犯是帮助犯。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帮

助犯的性质和处罚根据，明确帮助犯的入罪原理，为进一步讨论帮助犯因果关系奠定基础。

（一）帮助犯的性质：对受保护法益造成现实性损害

以共犯从属性为指导，探讨帮助犯的性质应当从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二者的关系入手，以二者

关系为论证起点，既能彰显实行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关联性，也可有效避免落入循环论证的陷阱。在

正犯和共犯的关系上，实行行为不仅是正犯和帮助犯二者的交融点，也是正犯行为和帮助行为的划

分标志，即以行为人是否亲自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实行行为）为依据，可以准确区分正犯与

帮助犯。因此，帮助犯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应指非实行行为，即通过实行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对正犯

结果予以加功。也就是说，帮助犯作为一种修正的犯罪构成，与正犯仅存在行为手段上的差异，在

促成犯罪结果的功能上别无二致。既然肯定帮助犯是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意味着帮助犯当然具有

构成要件一般性的保障自由、维护秩序的机能。而保障公民自由的根本在于公民利益免受犯罪行为

的不当侵害或威胁。当帮助行为的实施者被认定为帮助犯时，即承认帮助行为本身具有法益侵害性。

帮助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12〕，应当确认其具有对法益造成侵害或威胁的本质。

因此，“帮助犯的本质是对法益造成侵害或威胁”得以证明，但对特定法益的侵害程度，即帮

助犯属于实害犯还是危险犯仍然有不同见解。本文认为，对帮助犯性质的明确，是展开帮助犯因果

关系讨论的前提，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有观点认为，帮助犯应属于危险犯，“帮助者通

〔9〕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0 页。

〔10〕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9 页。

〔11〕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5 页。

〔12〕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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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功于正犯行为，提高法益侵害的危险性”〔13〕，即否定帮助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若坚持“帮助犯是危险犯”的认定思路，会出现“正犯未遂而帮助犯既遂”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本

不具有可罚性的帮助未遂被刑法规制，显然此种认定方法将会扩大刑罚处罚范围或加重刑罚处罚程

度。

本文支持将帮助犯性质定位为实害犯。按照学界的通说观点，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

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14〕由于犯罪结果概念的广泛性和多义性，以侵害程度为标准，可将犯

罪区分为实害犯与危险犯。在此意义上把握帮助犯的性质，应当将其认定为实害犯。立足于帮助犯

是实害犯的立场，当帮助行为仅在客观上提升或者增加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时，也只能认定是不可罚

的帮助未遂。〔15〕故只有当帮助行为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得以现实化，对法益造成现实性的损害结果时，

才能够借此肯定帮助行为对犯罪整体的价值。

毫无疑问，危险犯概念标识刑罚处罚的前置化和提前化，而在帮助犯领域尚且不存在过早处罚

帮助行为的充分根据。有学者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类型〔16〕，该罪作为网络

技术飞速发展的必然产物，无需质疑刑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针对特定行为的积极态度，这与本文

所得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帮助犯是实害犯”的观点可并行不悖。帮助犯是实害犯的立场应当得以坚持，

因此，关于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部分观点——具体危险说、抽象危险说、具体—抽象危险说等——

便无法成立，上述观点不仅会导致“实害犯危险犯化”，也与本文所主张的帮助犯性质相悖。

（二）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因果共犯论指导下的结果归责

以限制的正犯概念为立场，“正犯只能是自己实施了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人”〔17〕，帮助犯仅是

通过非构成要件对构成要件结果提供了原因作用，因此相对于正犯而言，帮助犯属于刑罚处罚的扩

张性事由。关于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已形成责任共犯论、不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三种主要看法。其

中，责任共犯论认为，帮助犯使正犯堕落，使其陷入罪责与刑罚当中，所以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

犯者制造出犯罪者”〔18〕。不法共犯论认为，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其为违法的正犯行为提供了重要

原因，并且只要求正犯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就足够，不需要是有责的。〔19〕而因果共犯

论将介入或者参与了正犯行为而间接地引起了法益侵害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20〕，即帮助犯与正犯共

同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故帮助犯需要对与自己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果承担责任。明显看出，

责任共犯论和不法共犯论奉行的是正犯与帮助犯“二元化”的处罚机制，即要求帮助犯具有刑罚处

罚事由上的特殊性；而因果共犯论坚持处罚根据上的“一元化”，即帮助犯与正犯的处罚根据都是

造成了法益侵害。本文认为，应当坚持以因果共犯论作为帮助犯处罚的理论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责任共犯论的观点，正犯是因为其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受到处罚，帮助

犯是因为其“造就”正犯而受到处罚。在责任共犯论的体系内部，认为共犯的本质是对伦理秩序的

侵害，而正犯利益正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具体表现形态。由此观之，责任共犯论有偷换刑法法益概念

〔13〕温登平：《论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 年第 6期，第 54 页。

〔14〕《刑法学》编写组：《刑法学（上册·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21 页。

〔15〕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7 页。

〔16〕赖早兴、孙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展开》，载《刑法论丛》2018 年第 2卷，第 316 页。

〔17〕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下）》，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875 页。

〔18〕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4 页。

〔19〕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第 247-248 页。

〔20〕钱叶六：《共犯处罚根据再思考》，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 年第 1期，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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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脱离了犯罪是侵害法益行为的本质。并且，所主张的帮助者使正犯堕落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

帮助者在共犯参与体系中只处于辅助地位，更多则是正犯使帮助犯陷入罪责。责任共犯论又坚持极

端从属性立场，认为帮助犯处罚的前提是必须存在“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正犯行为，而

极端从属性因会导致处罚结论出现诸多矛盾已被学界普遍放弃，故以此为基础的责任共犯论缺少正

当性根基。

其次，关于不法共犯论，该观点与限制从属说相结合，认为帮助犯的处罚根据是对社会上难以

容忍的活动即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行为进行了诱发或者促进，即站在彻底的行为无价值立场上，

认为帮助犯因促进了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受到处罚。尽管行为无价值是行为不法的内核，依据行为无

价值可以直接判定行为是否被处罚，但其本质仍是一种附加要素，讨论行为是否具有当罚性，仍然

要以一定的结果发生为开端。〔21〕在行为无价值的引导下，不法共犯论只关注帮助犯对实行行为的引

起作用，而忽视对正犯结果的原因力，这种彻底的行为无价值立场并不值得推崇。

最后，谈及因果共犯论，其最早起源于法谚“通过他人而犯罪者，被视为是自己本身的犯罪”。

即便帮助犯因果关系具有结果的双重性、因果流程的间接性和样态的复杂性，但这并不能从根源上

改变帮助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质。帮助犯是通过正犯行为而间接地引起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故

正犯所实施的是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而帮助犯所实施则是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二者在犯罪本质

上保持统一。因果共犯论正确认识到帮助犯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摒弃了责任共犯论和不法共犯

论所认为的“从犯之罪，因帮助正犯而发生”〔22〕的错误倾向。同时，因果共犯论与刑法之机能和任

务重在保护法益的旨趣相吻合〔23〕，当帮助行为产生了法益侵害结果，就此便获得了帮助犯的处罚根

据。可以说，因果共犯论与犯罪本质、共犯处罚根据相伴而生。由此，本文明确以因果共犯论为立

场，帮助犯的可罚性应源自正犯行为的不法，正如有学者认为帮助犯属于“一次的责任类型（正犯）

背后的派生的二次责任类型”〔24〕，这也是坚持共犯从属性的必然结果。

三、路径建构：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中正犯结果促进说的证成

本文认为，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应当坚持因果共犯论的立场，这也是坚持帮助犯是实害犯的必然

结论。在帮助犯基本理论的引导下，下文将对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展开论证。总体上，关于

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判断路径，存在因果关系否定说和因果关系肯定说两种不同立场。否定说认为，

在帮助犯的场合下，不仅是与正犯结果之间，就是与正犯行为之间也不需要存在因果关系。〔25〕该说

以“帮助犯是危险犯”为原点，认为只要帮助行为存在，即使尚未对正犯行为或者犯罪结果发挥实

际作用，直接认定帮助犯具有可罚性。在处罚根据上，否定说采取了责任共犯论或者不法共犯论的

主张，完全游离于犯罪本质之外。因此，无论是其所主张的帮助犯性质还是所支持的处罚根据，否

定说均不具有合理性。相反，因果关系肯定说既坚持了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又赞成以因果共犯论

作为帮助犯的处罚根据，逐渐被刑法学界认可并成为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主流方向。于是，本文

以因果关系肯定说为前提，选择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作为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具体路径。下文将对

〔21〕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秦一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9 页。

〔22〕冈田朝太郎：《刑法总则》，熊元翰编，张勇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9 页。

〔23〕阎二鹏、吴飞飞：《帮助犯因果关系检讨——以共犯处罚根据论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 8期，第 75页。

〔24〕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以及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 页。

〔25〕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第 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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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结果促进说的合理性展开详细论证。

（一）内部合理性之证成：从条件公式到正犯结果促进说

如上文所述，单独犯因果关系与帮助犯因果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追根溯源，在一因一果或

者一因多果的单独犯情况下，正犯的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此时因果关系的贡献更

多体现在定罪层面；而在共同犯罪情形中，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具有复合性，往往是多因一果

或者多果多因，此时，认定因果关系更多是为了实现责任个别化，其对量刑的贡献作用随之上升。〔26〕

因此，单独犯因果关系下的条件公式不能完全适用于帮助犯语境成为可能结论，条件公式被修正并

逐渐宽缓化为促进作用是一种主要趋势，在此种趋势下，帮助犯在正犯行为既遂前的任何时间加入，

均可能对犯罪起到促进和加功作用，也就可以肯定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存在。随之而来，如何认定此

种“促进作用”以及“促进作用的实现方式”成为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中的两大核心问题意识，学

界对此聚讼纷纭。

其中，正犯行为促进说认为，帮助行为仅需要对正犯行为起到促进作用即可。不可否认，正犯

行为促进说既肯定了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对条件公式进行了修正。但是，按照此种观点的思

考路径，因果关系所构筑的“行为与结果”框架将被直接瓦解，成为一种“行为与行为”之间的事

实联系。正犯行为促进说将帮助犯的因果性限于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这无疑是对既定因果范

畴的修订，然而这种修订却无任何存在根据。〔27〕如果认为帮助行为仅需要对正犯行为有促进作用就

足够，将会制造更多的行为认定混乱，最明显的一处将是无法区分对正犯未遂的帮助与对正犯既遂

的帮助〔28〕。与正犯行为促进说不同，正犯结果促进说认为，“通过促进正犯实行的帮助行为来促进

正犯行为，必须要产生正犯行为危险性现实化的构成要件结果”〔29〕，即帮助行为必须对犯罪结果具

有实际作用，亦即帮助行为能够在构成要件结果中显现。

对比发现，以上两种立场的分歧在于帮助行为应当在正犯实行的哪个阶段发挥“促进作用”，

是实行行为阶段抑或是结果实现阶段。本文认为，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之间并不必然要求具备因果

关系，帮助行为至多可视为向实行行为提供条件或者便利，但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意义却完全不同，

在共同犯罪中，正是由于共犯人的相互作用、相互“扶持”最终实现犯罪结果。本文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证明正犯结果促进说的内在合理性：

1. 以法益侵害为基础是正犯结果促进说内部合理性的根本原因

正犯结果促进说要求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处提及的“正犯结果”应当被

理解为构成要件结果，即狭义的危害结果。与一人单独实施的犯罪相比，帮助犯除欠缺单独犯的正

犯性外，同样具有法益侵害的可罚性基础，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当与正犯行为作相同理解。只

有如此，帮助行为和正犯行为方可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否则，此处的行为与结果概念

将丧失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质言之，正犯结果促进说是在肯定犯罪本质是对法益侵害的前提下，

要求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有学者主张的以“促进作用”

代替“条件关系”是“风险增加”概念的具体应用〔30〕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风险增加理论侧重帮

助行为对风险的提高评价，尤其是在帮助犯的场合，即使未发生法益侵害的现实结果，仅有法益被

〔26〕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 247 页。

〔27〕张伟：《试论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载《海峡法学》2010 年第 2期，第 84 页。

〔28〕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 3期，第 20 页。

〔29〕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4 页。

〔30〕阎二鹏：《帮助犯因果关系：反思性检讨与教义学重塑》，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2期，第 132-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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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的可能性时，也可认定为帮助犯既遂，这与正犯结果促进说的主张完全不同；其次，“促进作用”

并非代替“条件关系”，“促进作用”的产生是为了应对条件公式在帮助犯视域下的部分困境而宽

缓化的修正结果，可以说促进作用是条件关系在帮助犯这一特殊情境下的变体，二者的观点内核都

坚持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因此，认为二者之间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不存在合理性。

2. 以因果共犯论为根据是正犯结果促进说内部合理性的直接原因

通过上文证明，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应当以因果共犯论为基本立场。正犯结果促进说与本文所支

持的因果共犯论的处罚根据是相契合的。根据因果共犯论，只有当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相结合共同

发挥作用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才能将既遂责任归属于帮助犯；相反，如果帮助行为对构成要

件结果的发生既无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也无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就不能将该结果归属于帮助犯。所以，

要认定共犯通过正犯引起了构成要件结果，就得要求帮助行为促进了正犯结果。〔31〕正犯结果促进说

关注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的引起作用，并以此为标准判断帮助犯因果关系的有无，体现出正犯结果

在帮助犯归责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可避免落入不法共犯论和责任共犯论的窠臼。从另一个方面也

可证明，因促进作用是条件关系的变体，而因果共犯论是因果关系彻底化的实现形式，因果关系又

以条件公式为基础，如果以条件公式为媒介，正犯结果促进说在坚持因果共犯论这一处罚根据上具

有先天优势。

3. 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契合是正犯结果促进说内部合理性的决定原因

根据刑法的基本理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行为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相适应。按照正犯结果促进说，只有当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起到促进作用并在结果中显现时，才可

以肯定帮助犯的因果关系，故帮助犯的既遂与未遂依赖于正犯实行行为的终止形态，如此便能清晰

区分帮助犯的既遂与未遂，以实现罪刑均衡。而且，针对“帮助者预期正犯者的行为终于未遂而实

施帮助”的未遂帮助情形，正犯结果促进说也可以恰当处理。如学者所言，在正犯结果促进说中，

正犯既遂结果与未遂结果均有将其解释为“帮助结果”的空间，故通过对“帮助结果”的多元化解读，

可以将刑法所不处罚的未遂帮助，以及对既遂的帮助和对未遂的帮助作出区分。〔32〕因此，正犯结果

促进说能够有效助益刑事责任精确化、个别化，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外部必要性之证成：从现实社会到双层社会

双层社会是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33〕在新兴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技术最具有灵

活性、可扩展性、可存活性的特征，成为目前更为有效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能依靠自身将其内部

的交互作用不断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34〕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刑事

犯罪异化征表的典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诈骗犯罪的边界，给法益

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诸多障碍。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头等难题，相较传统的

诈骗犯罪而言，犯罪手段、方式和空间已发生实质性变革，也附随影响了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

首先，在犯罪手段上，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助犯通过提供改号软件、网络平台、线路测试、数据接入

等技术服务方式，为诈骗团伙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多种通讯传输通道；〔35〕其次，在犯罪方式

上，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社交软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工具，帮助犯和正犯常常使用陌陌、探

〔31〕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 3期，第 20 页。

〔32〕阎二鹏：《帮助犯因果关系：反思性检讨与教义学重塑》，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2期，第 131 页。

〔33〕于冲：《网络刑法的体系构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 页。

〔3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 页。

〔35〕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刑二终字第0033号，“邓曾龙、郑伟健、黄微、钟美兰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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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信等多种虚拟社交软件与被害人建立长期联系，帮助犯具体负责与被害人网聊，通过虚假身

份骗取被害人信任后，引诱被害人处分财产；〔36〕最后，在犯罪空间上，电信网络诈骗的活动场域已

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如正犯在网络空间纠集共犯参与人并实施诈骗行为，组建分工明确、层级分明、

组织严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并依靠网络通讯工具分配任务，如异地帮助取款行为等。〔37〕

综上，在双层社会背景下，新兴的网络社会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了两个

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因网络空间的即时性、开放性和兼容性，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的促进作

用更加明显、有效、可靠，大大提升了电信网络诈骗既遂的可能性，帮助犯的可罚性也随之升高；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特有的虚拟性使帮助犯因果关系不易识别和判定，“原本面对面实施的犯罪以

一种背对背的形式呈现”〔38〕，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行为增添阻碍，也成为当前链条

化特征加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现实与虚拟因素叠加的社会结构下，本文认为，帮助犯因果关系

认定想要解决的问题聚焦在如何对未遂帮助、既遂帮助和帮助未遂等行为进行责任归属。前文已述，

单独犯因果关系不能直接适用于帮助犯，原因之一在于二者想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不同，即在因果关

系认定的态度上，表现为“限缩”与“适度扩张”的目的区分。然而，即使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

存在扩张化趋势，但仍处于适正的犯罪本质与处罚根据的导向之下。结合上文对正犯结果促进说正

当性的分析，一方面，该观点主张将条件公式宽缓化为促进作用，通过对“帮助结果”的多向解释

恰当地处理不同情形下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另一方面，该观点坚持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和因果共

犯论的处罚根据，可以有效控制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不致于侵犯帮助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通过比较正犯结果促进说与正犯行为促进说，以及以“帮助犯是危险犯”为根据的具体

危险说、抽象危险说等具体观点，正犯结果促进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相对优势。下文将结合

帮助行为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基础，详细展开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具

体路径。

四、具体运用：正犯结果促进说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适用

鉴于正犯结果促进说的综合优势，本文即提倡以此为方法论判定帮助犯因果关系。如何有效适

用这一方法，真正解决实践中所出现的难点和疑点问题，更为重要。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

打击上下游关联行为的迫切需要，本文将以电信网络诈骗为微观视角，从客观要求与主观要求两个

方面对正犯结果促进说的应用路径进行系统阐述。

（一）客观要求：帮助犯对促进正犯结果具有实际效用

正犯结果促进说要求帮助行为应对构成要件结果具有促进作用。若要将帮助行为的实施者作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助犯来处罚，就需要与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正犯单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的情形相比，在结果上产生了重要的变更〔39〕，而这种“重要的变更”最直接的体现即在于构成要件

结果中出现帮助行为的“影子”。因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可以明确划分为物理上因果关系与心理上因

果关系两类，故对正犯结果的促进作用至少保证存在其中一种，方可肯定帮助犯对促进正犯结果具

有实际效用。从根本上揭示，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需要具有程度上的要求，“促成正犯的犯行并非

〔36〕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1）粤 0306 刑初 2615 号，“张建帅、韩月军诈骗”一审刑事判决书。

〔37〕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 0104 刑初 1203 号，“熊宝洋、王威诈骗”一审刑事判决书。

〔38〕陈兴良：《网络犯罪的类型及其司法认定》，载《法治研究》2021 年第 3期，第 11 页。

〔39〕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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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刑法意义上的帮助”〔40〕。如联合国特设刑事法庭判案时，也会使用“实质性贡献”这一标准。

对构成要件结果而言，尚不重要的犯罪参与者不足以承担帮助犯的责任，这也是合理限制刑罚处罚

范围的客观要求，〔41〕本质上也形成了合理的出罪机制。

按照正犯结果促进说的客观要求，帮助行为必须对正犯结果的发生具有实际效用。至此便可以

回应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前两种类型案件。第一类案件属于“伴随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实施的伴随性从

犯”〔42〕，帮助者往往通过物理性帮助促进正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

第三部分所列举的具体行为方式，包括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创建网络平台、

提供改号或通话服务以及提供互联网接入或者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等，此类行为为实践中高发的通

过拨打诈骗电话、发送诈骗短信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便利。在本质上，帮助犯所实施的帮助行

为与电信网络诈骗正犯所实施的实行行为在构成要件结果上具有共通性。换言之，肯定该类帮助行

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缺少其他认定条件。

第二类案件属于“先行于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实施的预备性从犯”〔43〕，在具体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行为前，帮助犯与正犯已建立主观的意思联络，帮助者为最终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目的积极贡献

力量，如事前通谋、事后帮助取款的帮助行为，需要帮助者提前准备数量充足的可供取款的信用卡、

POS 机、银行账户、身份证等取款工具。此处需明确界分该类行为与事后的“帮助行为”。按照成

立共同犯罪的时间条件，成立帮助犯必须要求帮助行为的介入在正犯形成犯罪决议后、犯罪终了前

的特定时间范围内。如果正犯行为已经实行终了，如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人已经取得诈骗所得，此

时为其提供销赃渠道的，并不构成诈骗罪的帮助犯，而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

罪单独定罪处罚。综上，针对此种帮助行为而言，即使在犯罪既遂前帮助者未提供物理上的帮助，

但在犯罪行为的推进过程中，电信网络诈骗的正犯明知在犯罪既遂后，有人协助其实施转移与处置

赃款的行为。即使该类帮助行为是以心理上的帮助作为途径，但在本质上仍然可以体现为对构成要

件结果的促进，整体上被评价为对正犯犯罪意志的维持与强化，故也应当承认其与正犯结果间具有

因果关系。

（二）主观要求：帮助者“明知”正犯行为及可能出现的犯罪结果

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因果关系属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但随着客观行为表现形式的复杂化，

帮助犯的具体样态也在不断衍生发展，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基础的帮助犯因果关

系认定路径。如果单纯依靠客观方面明确正犯结果促进说的要求，则可能产生不当扩大或限缩犯罪

圈的风险。是以，仅凭客观方面不足以建构全面的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路径。一般而言，刑法理论

的研究离不开客观与主观的范式框架，因此本文试图从主观视角进一步思考，通过探明帮助者的主

观内容，助益认定帮助犯的因果关系，搭建更为完善的正犯结果促进说判断路径。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中立帮助行为”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外观上看，该类帮

助行为往往具有“日常生活性、可取代性、反复继续性、非针对特定对象性”〔44〕等特征，而貌似适

法的客观行为背后隐含着侵害法益的危机。对实现犯罪目的而言，该类行为的外部表征与实际作用

〔40〕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以及展开》，第 153 页。

〔41〕冷新宇：《国际刑法中的帮助犯：实践与理论疑问》，载《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1期，第 31-32 页。

〔42〕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第 434 页。

〔43〕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第 434 页。

〔44〕付玉明：《论刑法中的中立帮助行为》，载《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0 期，第 63 页。



·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路径选择· 

·243·

并不一致。如何判定“中立帮助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至关重要。日本学者高桥

则夫提出了“犯罪性的意义关联”理论，即在心理因果关系的法理基础上，当日常性的中立行为具

有“犯罪性的意义关联”时，就可以肯定帮助犯的成立。〔45〕严格地讲，判断是否具有“犯罪性的意

义关联”，需要以中立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核心基准。当行为人主观上具备以自身的帮助行为促成

犯罪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图时，仍然为其提供帮助的，说明帮助者与正犯已经建立起此种“犯罪性的

意义关联”，便可由此肯定此种中立的帮助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

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立场，帮助者主观上需要具备促进正犯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图，即清楚知道

电信网络诈骗正犯行为的存在，并积极追求可能出现的犯罪结果，此种主观心态表现为刑法规范层

面的“明知”。从“犯罪性的意义关联”到“主观明知”的抽象化，研究视域也随之从特殊的“中

立帮助行为”向一般性的帮助行为扩展，通过考察帮助者在主观上对正犯行为及可能出现的犯罪结

果是否存在“明知”来认定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若帮助者主观上“明知”正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以

及可能引发的犯罪结果，仍主动或出于获利等其他非法目的而积极提供帮助的，应当肯定帮助行为

与正犯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之，应当否定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特别说明，“应当知道”不

应包含在“明知”的射程之内。在行为人的认识状态上，“应当知道”表示行为人事实上并不知道，

它是以不知为逻辑前提的，故不应成为“明知”的一种表现形式。〔46〕因此，本文认为，对帮助者的

主观要求必须达到明确“知道”的程度，仅为推定的“应当知道”被排除在外。

界定“明知”的边界并以此作为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观要求，意味着帮助者对正犯结果的

积极追求，并包含希望犯罪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图，此时肯定因果关系与认定帮助犯便具有合理化基

础和可罚性根据。以主观要求对问题缘起部分的第三类案件作出回应。中立帮助行为经常同时具备

合法与不法的双重性特征，即具有私法理论中所称的“价值中立性”。但在认定帮助犯因果关系的

问题上，研究重点在于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此类行为会被

认定为犯罪行为。本文认为，当中立帮助行为在客观上已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时，则

需要进一步探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例如，当行为人明知诈骗团伙利用其所开发的文件共享软件助

力犯罪活动，仍然愿意为其提供的，便可以肯定提供软件行为与诈骗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践中，

常见的类似行为还有为诈骗团伙提供工作地点、解决食宿问题等情形，看似是日常出租、日常经营

行为的活动范畴，但很可能与正犯行为一道共同对法益造成侵害。若出租人或者饭店老板主观上已

明知对象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仍长期为其提供房屋和食物，其行为目的已明显不再是单纯赚

取房屋租金或营业额，提供食宿的行为已经蕴含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正犯行为和犯罪结果当中。

通过要求帮助者对正犯行为和可能出现的犯罪结果达到“明知”程度，正犯结果促进说在主观方面

的具体内容得以展现，与前文的客观要求相结合，有助于实现客观与主观要求的统一。

五、结语

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客观构成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认定刑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我国，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讨论尚集中在对德日观点的述评，面对链条化特征明显的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我国传统的单独犯因果关系判断路径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共同犯罪融入网络因素，

〔45〕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第 438 页。

〔46〕王新：《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和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

第 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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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关联犯罪数量增多，更应强调因果关系作为共犯参与人归责的先决性地位。不可否认，诸多

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立足于当前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情势和需求，

不同立场各自所附带的缺陷不容忽视。相较而言，正犯结果促进说既能彰显帮助犯是实害犯的性质

定位，又能遵从因果共犯论的处罚根据，更能顺应双层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从内部与外部可证成

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优势。因此，正犯结果促进说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路径，

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实特征，通过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具体化要求，将正犯结果促进说从

高度抽象的教义学方法论转变为实操性规则，有助于纾解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与疑难。

（责任编辑 刘 慧）

Abstract: Due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incid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fraud crime shows a barbaric growth. In the wake of the black and gray industry, helping behavior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entire criminal ecosystem. Causation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serving as the backbone in deciding 

the punishment of these offenders. Now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separate offenses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usalit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utral helping behavior. Therefo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accomplices and the origin of punishment. Under this requirement, the 

result-promotion theory of principal offender has relative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result-

promotion theory of principal offender, the identification path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accomplice is formed from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objectively, helping behavior must be abl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sults of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subjectively, the helper’s “knowing” principal behavior and possible criminal 

results.

Keywords: telecom network fraud crime, help offenders, causality of criminal law, principal result promotion, 

subjective knowing


